
遺  物  拍  賣  公  告 
公告日期：111年 11月 15日 

一、遺物品項及公告底價： 

(一) 樂金昌： 

1. 手錶 1支：新臺幣 100元整。 
2. 電視機 1台：新臺幣 2000元整。 
3. 電冰箱 1台：新臺幣 3000元整。 
4. 電風扇 1台：新臺幣 150元整。 

(二) 劉同耀手錶 1 支：新臺幣 100元整。 
(三) 邱雨生手錶 1 支：新臺幣 100元整。 

二、拍賣時間及地點： 

    111年 11月 21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 30分 
於板橋榮家平安堂 1樓餐廳。 

三、遺物品項照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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